
 

 
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之 內 容
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
就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
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本 公 佈 僅 供 參 考 ， 並 不 擬 及 不 構 成 購 買 或 認 購 或 邀 請 購 買 或 認 購 要 約
人 、 FEC 或 帝 盛 之 任 何 證 券 的 任 何 要 約 或 屬 於 其 中 一 部 份 ， 或 於 任 何 司
法 權 區 招 攬 任 何 表 決 權 或 批 准 ， 亦 不 得 於 任 何 司 法 權 區 在 與 適 用 法 律 相
抵 觸 之 情 況 下 出 售 、 發 行 或 轉 讓 帝 盛 證 券 。  

 

 
FAR EAST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 

遠 東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* 
（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）  

網 址 ：http://www.fecil.com.hk 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35）  

 
 

	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	
 
茲 提 述 Far East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日 期 為

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之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

全 年 業 績 公 佈 及 本 公 司 、 要 約 人 及 帝 盛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二 十

七 日 的 聯 合 公 佈 ， 內 容 有 關 （ 其 中 包 括 ） 要 約 人 以 協 議 安 排 的 方 式

可 能 私 有 化 帝 盛（「 聯 合 公 佈 」）。除 另 有 說 明 外，本 公 佈 所 用 詞 彙 與

聯 合 公 佈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  
 
本 公 司 董 事 會 （「 董 事 會 」） 建 議 就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

年 度 向 本 公 司 股 東 （「 股 東 」） 派 發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普 通 股 港 幣 0.13元

（「 末 期 股 息 」）。末 期 股 息 將 按 以 股 代 息 方 式 支 付，股 東 可 選 擇 收 取

現 金 代 替 全 部 或 部 分 應 得 之 以 股 代 息 股 份（「 以 股 代 息 計 劃 」）。於 二

零 一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舉 行 之 本 公 司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， 末 期 股 息 已

獲 股 東 批 准 。  
 
末 期 股 息 將 支 付 予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名 列 本 公 司 股 東 名 冊

之 股 東 。 就 釐 定 將 予 配 發 之 新 股 份 數 目 而 言 ， 新 股 份 市 值 將 按 本 公

司 現 有 股 份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（ 包 括 該 日 ） 前 五 個 交 易 日

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之 平 均 收 市 價 計 算 。 以 股 代 息 計 劃 之 所

有 詳 情 將 載 於 預 期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或 前 後 向 股 東 寄 發 連

同 選 擇 表 格 之 通 函 。 股 息 單 及 ╱ 或 新 股 票 將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三

十 日 或 前 後 寄 發 。  
 
* 僅供識別



 

 

就 釐 定 收 取 末 期 股 息 之 權 利 而 言 ， 本 公 司 將 由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十 五

日 星 期 四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星 期 四 （ 首 尾 兩 天 包 括 在 內 ）

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 ， 期 間 將 不 會 辦 理 任 何 本 公 司 股 份 過

戶 。 為 符 合 資 格 收 取 末 期 股 息 ， 本 公 司 股 份 之 未 登 記 持 有 人 須 確 保

所 有 股 份 過 戶 文 件 連 同 有 關 股 票 ， 必 須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星

期 三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前 交 回 本 公 司 之 香 港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卓 佳 標

準 有 限 公 司 以 供 登 記，地 址 為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83號 合 和 中 心 22樓 。 
 
倘 若 建 議 得 以 批 准 及 實 施 ， 配 發 及 發 行 予 帝 盛 股 東 之 FEC代 價 股 份

之 持 有 人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繼 續 為 本 司 股 東 ， 有 權 獲 得 末

期 股 息 。  
 
 承 董 事 會 命  

Far East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 
首 席 財 務 總 監 兼 公 司 秘 書  

張 偉 雄  
 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
 
於 本 公 佈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五 名 執 行 董 事 ， 分 別 為 丹 斯 里 拿 督 邱 達
昌 、 孔 祥 達 先 生 、 陳 志 興 先 生 、 邱 達 成 先 生 及 Craig Grenfell WILLIAMS
先 生 及 三 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， 分 別 為 陳 國 偉 先 生 、 王 敏 剛 先 生 及 林 廣 兆
先 生 。  
 
FEC之 董 事 共 同 及 個 別 就 本 公 佈 所 載 的 資 料 之 準 確 性 承 擔 全 部 責 任 ， 並
經 作 出 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確 認 ， 就 彼 等 所 深 知 ， 於 本 公 佈 所 發 表 之 意 見 乃
經 過 審 慎 周 詳 考 慮 後 方 始 作 出 ， 且 本 公 佈 並 無 遺 漏 其 他 事 實 而 致 使 本 公
佈 中 任 何 陳 述 產 生 誤 導 。  


